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中心小学教师2021年度综合绩效奖励分配方案

（2022年12月16日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为贯彻落实《常州市新北区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实施办法》(常新人[2009]73号)《关于深化新北区教育系统学校绩效工资改革实施办法（试行）》（常新教人[2021]1号）文件精神，充分发挥绩效工资在深化教育改革、办人民满意教育中的激励作用，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绩效优先的原则，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教师的工作实绩，调动广大教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特制定本方案。

分配基本原则

      根据绩效性原则、导向性原则、改革与稳定并重原则，在绩效考核与分配中体现以下原则。
（一）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坚持多劳多得，奖勤罚懒的原则。

（二）绩效考核，动态管理，坚持职、责、利统一的原则。

（三）程序规范，政策透明，坚持向一线教师和做出突出成绩的教职员工倾斜的原则。

（四）过渡时期以稳定为主，原工作量津贴、月考核津贴、奖励津贴等考核均维持原公示过的考核金额。

（五）适度改革，根据班主任津贴调整金额比例调整职务津贴和特岗津贴（含行政、行政体验岗、年级组长、学科组长、学科副组长、备课组长、会计、出纳）。

二、绩效工资实施范围和工资总量核定办法

（一）实施范围：西夏墅中心小学在编在岗教师。

（二）2021年学校综合绩效发放额根据“区社会事业局下达的分解量”确定总量。

三、领导机构

学校成立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及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员由校领导、工会、教师代表组成，负责对教职工绩效工资的考核及绩效工资的分配、发放、解释等方面的工作，确保绩效工资公平、公正、公开地发放。

综合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芳
副组长：何光明   巢卫国   张丽娟  方婷
成 员：王瑛、邹丽琴、陈伟、朱宪国、朱创平、包春芳、金莲、汤丽琴、金卫洪
列席成员：年级组长  学科组长、其他行政 
四、综合绩效考核分配方案与办法

1、综合绩效主要体现工作量和实际贡献等因素，在考核的基础上，由学校确定分配方式和办法。在考核中除职务津贴以外的所有考核均维持原公示过的考核金额，不再重新测算；

2、职务津贴的调整按照常新社人【2010】1号《新北区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绩效考核工作实施意见》和《新北区义务教育学校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指导意见》（试行）精神，根据本次综合绩效的调整比例做以下调整。

（1）班主任津贴按区统一规定发放：每月按400元+200元考核，按10个月计发。
（2）行政正职参照班主任下调比例计算，每月530元+200元（考核），按10个月计发；

（3）行政副职参照班主任下调比例计算，每月460元+200元（考核），按10个月计发；

（4）行政体验岗参照班主任津贴，每月400元+200元（考核），按10个月计发；

（5）年级组长参照班主任下调比例计算，经考核合格每月165元，按10个月计发；

（6）教研组长参照班主任下调比例计算，经考核合格每月165元，按10个月计发；

（7）教研副组长参照班主任下调比例计算，经考核合格每月100元，按10个月计发；

（8）备课组长参照班主任下调比例计算，经考核合格每月80元，按10个月计发；

（9）由学校自主聘用的主办会计参照中层正职按530+200元，按10个月计发。

（10）由学校自主聘用的现金出纳参照班主任下调比例计算，每月370元，按10个月计发。

3、校级领导奖励性绩效工资。

（1）校长的奖励性绩效工资由区社会事业局根据校长所在学校办学水平和个人年度考核结果统筹安排发放。年内职务发生变动的校长，按担任校长的实际工作月份发放，其余部分由学校负责发放。

（2）副校长按照校长的87.5%测算；（由局统一核算发放）

（3）退出现职的副校长按正职校长的75%测算；（参考系数1.2）

 五、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公式

           教师奖励性绩效总额－各种奖励和津贴之和＋所扣部分

          ——————————————————————————*个人工作月数+个人考核奖励＝个人年度奖励性绩效所得

           考核总月数
 六、其他说明

1.本方案经我校教代会审议通过后，将按上级主管部门统一规定时间执行。

2.本方案中内容与上级文件不符或抵触的，按照上级文件规定执行。
3.本方案由新北区西夏墅中心小学绩效工资考核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4.本方案未尽事宜，由绩效工资考核领导小组共同研究决定。

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中心小学

2022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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